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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用益物权
	【考点1】用益物权概述★
	（一）概念 
	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 
	【注意】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居住权是登记时设立。 
	（二）特点： 
	1.用益物权是一种限制物权。 
	2.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一般限于不动产。 
	3.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 
	【考点2】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转让、消灭都需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转让时应当办理转移登记，消灭时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创设取得 
	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有偿出让或者无偿划拨两种方式。 
	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 
	1.有偿出让 
	具体方式包括招标、拍卖、协议。 
	（1）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
	（2）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招标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 
	（3）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确定的最低价。 
	2.无偿划拨
	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 
	①国家机关、军事用地； 
	②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用地； 
	③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用地等。 
	商业开发的建设用地，不得以划拨方式取得。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相应的合同。使用期限由当事
	1.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②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
	③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2.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 
	①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 
	②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
	1.以有偿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 
	2.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续期 
	（1）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2）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①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批准。 
	②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3.以无偿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例题·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
	B.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使用年限为70年
	C.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非经国务院审批不得转让
	D.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自动续期
	答案：A
	解析：以无偿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以有偿出让
	【考点3】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 
	（一）原则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但法律另有
	（二）例外 


